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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別主流化講座 彩虹傘傳遞多元與包容理念

學校要聞

【記者徐芷儀淡水校園報導】淡江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4月21日中午12時在

L305教室舉辦「保護與尊嚴 撐起性平彩虹傘」性別主流化講座，活動結合專業法規

解說與「彩虹傘」手作體驗，帶領逾10位師生認識性別三法與數位性別影像防範觀念

，建立友善校園的防護意識。 

講座首先由性平會業務承辦人林薏婷主講，說明「性別三法」的適用範圍。她指出

，在校園內師生或學生間的事件適用《性別平等教育法》；涉及實習或工讀等職場範

疇，則適用《性別平等工作法》；若發生於捷運、手扶梯等公共場所發生的騷擾行為

，則歸屬《性騷擾防治法》規範，且該設有五年的法律追訴期。她補充，依多數案例

觀察，捷運、手扶梯等公共場合為騷擾較常發生的場域。 

針對性騷擾的界定，林薏婷強調以「被害人感受」為核心原則，判定標準不在行為人

的意圖，而在於受害方主觀感受到的不適或不受歡迎。她提醒，即便行為僅持續一秒

鐘，只要造成對方不適，在法律上仍可能成立；外貌評論或黃色笑話的言語，若形成

「敵意環境」，同樣屬於騷擾範疇。 

隨著科技發展，數位性別影像暴力亦成為重要議題。林薏婷指出，針對未滿16歲對象

拍攝或散布私密影像，無論對方是否同意，皆涉及刑事犯罪。她亦揭露新型態的「網

路釣魚」陷阱，犯罪者常透過遊戲平台接觸青少年，以小額金錢誘騙拍攝局部影像

，進而勒索更多個資。她呼籲，若遭遇此類情況，應立即截圖存證並報警，校內則可

向教官或至行政大樓A108性平會辦公室尋求協助。 

活動中安排「彩虹傘」手作體驗，參與師生以鉛筆作為傘柄，搭配彩色紙張拼貼完成

象徵多元與包容小傘，寓意為多元性別（LGBTQ+）族群撐起一把具溫度的保護傘。林

薏婷表示，在社會中先了解並認同自我，進而尊重不同的性別認同與身體界線，才能

逐步消弭刻板印象所帶來的歧視。 

日文一蘇文俞表示，透過這次講座更清楚校內外的求助管道，未來面對相關事件，將

更有勇氣與知識去應對。日文一王羿雯則提到，透過教師對數位性別影像犯罪的解析

，提升了對個人隱私與網路安全的警覺心，也更加了解法律界限，掌握明確的求助管

道，對於自我保護有極大幫助。






